
羅
觀
翠
的

香
港
的
職
業
婦
女
，
如
何
處
理
社
會
的
「
雙
重
期
望
」
余

偉
錦
州

壹
、
緒
言

生
活
於
中
國
傳
統
社
會
的
婦

女
，
常
被
視

為
封
建
制
度
下
的
犧
牲
者
，
不
少
缺
乏
參
與
社

會
事
務
及
出
外
工
作
的
機

會
，
以
致
一
生
均
侷

限
於
家
庭
範
圈
中
度
過
，
無

法
盡
展
潛
能
(
參

閱
P
F
-
S

印
)
。
相
比
之
下
，
現
代
資
本
主

義
社
會
的
中
國
女
性
則
享
有
較
大
的
活
動
範
疇
，

她
們
既
可
以
留
在
家
中
相
夫
教
子
，
亦
有
機
會

參
與
勞
力
市
場
，
爭
取
經
濟
獨
立
。
理
論
上
，

職
業
婦
女
可
在
家
庭
及
工
作
崗
位
中

一
展
所
長
，

但
實
際
上
，
她
們
卻
很
有
可
能
要
面
對
家
庭
與

工
作
「
雙
重
期
望
」
而
顯
得
分
身
不
下
(
參
閱

F
O
C口
?
皂
白

)
，
她
們
能
否
乎
有
足
夠
的
機
會

及
資
源
，
將
「
雙
重
期
望
」
付
諸
實
行
，
是
完

全
的
兩
回
事
。
假
若
理
想
與
實
際
出
現
距
離
，

女
性
過
上
挫
敗
之
餘
，
其
自
我
形
象
亦
可
能
受

到
影
響
。
因
此
，
現
代
女
性
所
遇
到
的
挑
戰
及

困
難
，
不
一
定
比
傳
統
婦
女
為
少
。

香
港
城
市
大
學
社
會
科
學
部
於
一
九
九
五

年
以
問
卷
的
方
式

，

訪
問
了
二
百
三
十
五
名
香

港
工
商
界
的
女
性
行
政
人
員
，
其
中
的
一
個
研

究
重
點
，

是
探
討
香
港
的
職
業
女
性
如
何
應
付

社
會
對
她
們
的
「
雙
重
期
望
」
。
而
本
文
的
目

的
，
是
報
告
這
研
究
結
果
，
並
藉
此
探
討
不
同

處
境
的
香
港
婦
女
在
處
理
社
會
的
「
雙
重
期
望

」
的
異
同
及
這
些
異
同
所
帶
來
的
啟
示
。

本
文
將
分
為

三
個
部
分
，
第
一
部
分
是
討

論
有
關
生
活
在
現
代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的
婦
女
所

而
對
的
「
雙
卓
別
望
」
，
第
二
部
分
析
一
般
，
有

港
婦
女
如
何
處
理
這
雙
重
期
望
，
第
三
部
分
是

彙
報
是
項
研
究
的
結
果
。

貳
、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對

婦
女
的
雙
重
期
望

資
本
主
義
制
度
暢
順
運
作
的
先
決
條
件
是

勞
動
能
力
商
品
化
，
即
勞
工
須
在
勞
力
市
場
中

售
賣
勞
力
，
換
取
工
資
，
而
勞
工
亦
可
利
用
這

些
工
資
，
在
商
品
市
場
中
，
換
取
商
品
，
以
滿

足
需
要
及
實
現
勞
動
能
力
再
生
產
的
功
能
(
參

閱
合
全
g
y

戶
也
∞
印
)
。
而
無
論
男
女
，
只
要
有

優
厚
的
市
場
價
值
，
在
勞
力
市
場
中
，
取
得
高

薪
職
位
，
他
們
亦
會
在
商
品
市
場
中
，
成
為
其

高
消
費
能
力

的
消
費
者

，
並
有
可
能
取
得
較
重

要
的
社
會
位
置

。
因
此
，
為
確
保
資
本
主
義
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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度
的
有
效
運
作
，
及
女
性
在
社
會
中
獲
取
認
可

的
地
位
，
一
些
支
持
資
本

主
義
的
學
者
主
張
婦

女
應
出
外
工
作
，
並
認
為
無
論
男
女
，
都
應
享

有
平
等
的
競
爭
機
會
(
參
閱

E
G
E
門
的
。
于

H
m
v
、
可ω
)

另
一
方
面
，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亦
十
分
著
重

公
共
空
間
與
私
人
空
間
的
分
界

。
在
個
人
主
義

及
自
由
主
義
的
影
響
下
，
資
本

主
義
支

持
者
主

張
每
個
人
都
應
享
有
私
人
空
間
，
而
家
庭
就
是

這
私
人
空
間
的
基
本
單
位

(
參
閱
古
已
叩
門
的S

E

∞
∞
)
。
其
功
能
就
像
庇

護
站
一
樣
，
使
每
個

人
在
工
作
崗
位
努
力
工
作
、
互
相
競
爭
之
餘
，

亦
得
以
回
到
家
中
休
息
，
獲

取
照
顧

，
並
繼
續

生
產
勞
動
力
(
參
閱
安
門
g
E

和
言
品
。
于
】
也
∞
斗

)
。
重
要
指
出
的
，
是
因
為
女
性
多
具
有
溫
柔

及
感
性
的
特
性
，
因
此
她
們
便

經
常
被
視
為
維

繫
家
庭
和
照
顧
家
人
的
理
想
負
責
人
(
參
閱

且

O
E
T
H
ω
ω
ω
)。
受
著
這

些
假
設
的
驅
使
，

很
多
婦
女
傾
向
在
家
中
，
擔
任
照
顧
工
作
的
主

力
，
負
責
盯
理
家
務
和
教
e甘
f

女
(
鼠

，/
閱F
Z
R

】ω
ω】
)
。

顯
而
易
見
，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對
婦
女
有
著

雙
重
的
期
望
，
「
理
想
的
婦
女
」
既
是
要
出
外

工
作
，
又
要
在
家
中
打
理
家
務
。
理
論
上
，
這

雙
重
的
期
望
可
能
為
女
性
帶
來
多
方
面
的
好
處
。

首
先
，
婦
女
參
與
工
作
及
打
理
家
庭
的
潛
能
得

到
時
認
，
並
獲
取
多
方
面
的
發
展
機
會
。
這
不

像
生
活
在
封
建
社
會
的
女
性
，
被
認
為
只
適
合

在
家
庭
事
務
中
作
出
貢
獻
。
事
實
上
，
在
資
本

主
義
社
會
裹
，
既
有
不
少
專
注
持
家
的
家
庭
主

婦
，
亦
有
不
少
在
事
業
上
取
得
理
想
成
就
的
職

業
女
性
。
女
性
發
展
多
元
化
的
程
度
，
是
在
封

建
社
會
中
所
不
能
看
到
的
。
此
外
，
在
事
業
上

取
得
成
就
的
女
性
，
亦
具
備
較
多
的
資
源
，
爭

取
男
女
平
等
，
使
男
性
認
同
女
性
在
工
作
崗
位

的
能
力
，
並
願
意
分
擔
部
分
的
家
務
。

然
而
，
社
會
對
婦
女
的
雙
重
期
望
，
亦
為

她
們
帶
來
壓
力
，
成
為
不
少
家
庭
及
個
人
問
題

的
來
源
。
社
會
確
認
婦
女
具
有
滿
足
雙
重
期
望

的
潛
能
，
並
不
代
表
其
會
為
婦
女
提
供
足
夠
的

資
源
及
協
助
，
使
她
們
叮
成
功
擔
綱
相
應
的
雙

重
角
色
。
問
此
，
社
會
蚓
單
婦
女
所
做
的
'
的
(

婦
女
實
際
上
所
能
做
的
，
出
現
差
距
，
並
不
罕

見
，
這
差
距
常
令
婦
女
陷
於
多
項
的
矛
盾
中
，

包
括
以
下
各
項

.. 

一
、
有
些
婦
女
根
本
缺
乏
能
力
，
滿
足
社
會

的
雙
重
期
望
，
致
使
自
我
形
像
不
斷
下
降
，
並

飽
受
挫
敗
感
的
折
磨
。

二
、
有
些
婦
女
只
有
足
夠
的
資
源
，
滿
足
社

會
雙
重
期
望
的
其
中
一
項
，
結
果
，
在
選

擇
照

顧
家
庭
與
發
展
自
己
事
業
的
過
程
中
，
陷
於
兩

難

三
在
照
顧
家
庭
及
出
外
工
作
之
間
不
能
同

時
兼
顧
的
情
況
下
，
一
些
婦
女
更
可
能
面
對

著

能
力
與
機
會
出
現
錯
對
的
問
題
，
即
一
些
較
事

業
型
的
婦
女
，
本
想
一
心
發
展
自
己
的
事
業
，

但
卻
礙
於
客
觀
的
形
勢
而
迫
於
留
在
家
中
，
照

顧
家
人
。
另
一
可
能
出
現
的
情
況
，
是

一
些
希

望
留
在
家
中
，
相
夫
教
子
的
婦
女
，
卻
因
為
經

濟
的
壓
力
，
而
需
要
出
外
工
作
，
這
兩
種
情
況

同
是
代
表
著
一
些
婦
女
所
過
的
生
活
放
不
如
意

，

其
潛
能
亦
不
能
得
到
適
當
的
發
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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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般
香
港
婦
女
的
情
況

香
港
是
一
個
發
展
較
快
的
資
本
主
義
社
會
，

自
七
十
年
代
經
濟
起
飛
，
其
經
濟
表
現
一
直
都

是
十
分
可
觀
的
，
一
九
六
六
年
至
一
九
九
三
年

的
國
民
生
產
總
值
的
實
質
增
長
率
達

E
分
之
五

百
九
十
六
。
而
同
時
期
的
國
民
生
產
總
值
平
均

的
實
質
增
長
率
亦
達
百
分
之
三
百
二
十

t
o
由

一
九
七
七
年
至
一
九
九
七
年
，

失
業
率
從
未

超

逾
百
分
之
五
。
經
濟
發
展
理
想
亦
帶
動
了
社
會

是全
雪步，

發
展
。雖

然
香
港
政
府
一
向
稱
為
自
由
經
濟
主
義

的
信
徒
，
並
強
調
以
私
人
市
場
主
導
市
民
的
生

活
，
但
社
會
服
務
在
近
十
多
年
來
，
亦
有
長
足

的
發
展
，
例
如
由
一
九
七
三
年
至
一
九
九
六
年

的
教
育
，
房
屋
及
社
會
福
利
的
公
共
開
支
分
別

增
加
了
三
十
八
倍
，
六
十
六
倍
及
一
百
一
十
七

倍
，
其
中
以
教
育
服
務
尤
為
顯
著
。
如
政
府
自

一
九
七
八
年
開
始
提
供
了
九
年
的
免
費
教
育
，

致
使
大
部
分
十
六
歲
以
下
的
兒
童
可
讀
書
至
中

三
程
度
，

一
九
九
五
年
，
超
過
九
成
的
適
齡
青

年
叫
就
讀
中
三
及
以
上
的
課
程
，
間
超
過
百
分

之
二
十
五
其
備
大
專
的
程
度
。

這
些
社
會
發
展
為
婦
女
參
與
勞
力
市
場
活

動
，
提
供
了
十
分
有
利
的
條
件
。
首
先
，
婦
女

受
教
育
的
機
會
不
斷
增
多
。
一
九
八
一
年
，
達

到
中
學
或
專
上
程
度
的
女
性
佔
女
性
人
口
百
分

之
五
十
。
發
展
至
一
九
九
一
年
，
這
比
例
已
增

至
百
分
之
六
十
七
點
六
。
同
年
，
女
生
就
讀
預

科
的
人
數
比
男
生
更
多
，
比
例
為
一
點
零
三
，

不
過
就
讚
大
學
的
人
數
則
比
男
性
為
少
，
比
例

為
零
點
仁
四
。
(
見
表
一
)
(
參
閱

E
O口
個
問
。
品

的
O
〈
O
門
口g
g
y

日
ω
ω
ω
)

表
一
一
九
九
一
年
修
讚
全
日
制
預
科
及
專
上

程
度
課
程
的
學
生
人
數
*

總 程課大專 位專大 預

程課( 科

數 學位 ) 學非

五
五 O 七 男

、 、 、 、

8 
O jl 生-'--

/、
一」

/\ 

凶

八 九 七 女、 、 、 、
-'--

O -七 O h /、 生
八 四

八 五 四

O O O 生女
的生

九 七 九 。 比與
四 四 例男

註
﹒

*
在
一
九
九
一
年
，
一
七
!
一
二
歲
年
齡
相
別

內
的
女
男
人
口
比
例
為

0
.
九
三
。

資
料
來
源

.. 

香
港
政
府
三
九
九
三
年
)
男
女
平
等

機
會
綠
皮
霄
，
香
港
政
府
出
版
。

女
性
接
受
教
育
機
會
增
加
的
同
時
，
參
與

工
作
的
程
度
亦
有
所
增
加
。
根
據
梁
氏
所
提
供

的
資
料
，
婦
女
的
勞
動
參
與
率
由
六
零
年
的
百

分
之
三
十
六
點
八
增
加
至
九
零
年
的
百
分
之
四

十
六
點
八
(
參
閱

Z
E
m
w
s
ω
印
)
。
而
男
女
性

的
入
息
差
距
亦
有
減
少
的
趨
勢
。
例
如
，
女
性

的
入
息
中
位
數
與
男
性
入
息
中
位
數
的
比
率
，

由
八
一
年
的
百
分
之
六
十
九
增
至
九
一
年
的
百

分
之
七
十
七
(
參
閱
目
O
D
個
問
。
口
憫
的O
〈
∞E
B
S
Y

戶
也ω
ω
)

這
些
數
據
顯
示
，
不
少
香
港
女
性
和
男
性

一
樣
，
積
極
參
與
工
作
，
而
在
分
享
經
濟
成
果

的
比
例
上
，
亦
與
時
俱
增
。
事
實
上
，
按
照
資

本
主
義
制
度
的
運
作
模
式
，
個
人
的
社
會
地
位

及
所
享
受
到
的
經
濟
資
源
，
往
往
是
與
其
市
場

價
值
掛
勾
的
。
因
此
，
很
多
年
輕
的
女
性
投
身

工
作
，
發
展
自
己
的
事
業
，
是
十
分
容
易
理
解

的

至
於
照
顧
家
庭
方
面
，
打
算
獨
力
承
擔
這

任
務
的
女
性
則
有
減
少
的
趨
勢
。
一
些
研
究
顯

示
(
參
閱
詞
。
品w
E

∞
戶
)
，
男
女
在
家
庭
分
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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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
分
權
有
走
向
較
平
等
的
趨
勢
。
愈
來
愈
多
男

性
成
員
願
意
分
擔
部
分
家
務
，
而
李
氏
於
九
零

年
代
初
的
調
查
顯
示
，
不
少
女
性
被
訪
者
既
不

同
意
料
理
家
庭
是
純
粹
妻
子
的
責
任
，
亦
主
張

丈
夫
應
分
擔
更
多
的
家
務
(
參
閱
Z
P
E
E
)
，

我
們
可
以
從
這
些
研
究
中
看
出
，
品
也
來
愈
多
女

性
在
意
識
上
，
是
希
望
男
性
家
庭
成
員
可
承
擔

較
大
的
照
顧
家
庭
的
責
任
，
致
使
她
們
可
抽
出

多
一
此
一
一
時
間
及
精
神
，
發
展
自
己
的
事
業
。

然
而
，
實
際

上
的
情
況
與

這
理
想
卻
是
有

一
段
的
差
距
。
多
項
研
究
顯
示
(
參
閱
E
g
?

后

ω
印
)
，
女
性
仍
是
家
庭
中
最
重
要
的
照
顧
者
，

她
們
不
但
給
予
家
人
感
情
上
的
支
援
，
亦
承
擔

起
主
要
的
家
務
工
作
。
雖
然
男
性
較
以
往
願
意

執
行
部
分
的
家
務
，
但
他
們
所
承
擔
的
項
目
，

多
是
較
為
彈

性
及
給
予
執
行
者
有
較
高
的
自
由

度
，
這
些
項
目
包
括
洗
車
，
維
修
家
居
及
替
家

人
安
排
消
遣
活
動
等
。
男
性
可
等
待
有
足
夠
的

時
間
技
合
適
的
心
情
，
才
執
行
這
些
工
作
。
而

女
性
所
承
擔
的
，
則
多
是
較
具
迫
切
性
及
有
時

間
規
限
的
，
如
山
貝
菜
煮
飯
及
照
顧
有
病
的
孩
子

等
。
無
論
她
們
是
否
有
足
夠
的
生
理
及
心
理
預

備
，
都
要
按
時
執
行
(
參
閱
n
E
和
尸
。
口
口
?

H
S
印
)
。
因
此
，
這
些
工
作
不
但
給
予
婦
女
較

大
的
壓
力
，
亦
令
她
們
難
於
安
排
時
間
，
到
外

邊
工
作
。顯

而
易
見
，
不
少
香
港
婦
女
是
希
望
可
參

與
勞
力
市
場
，
發
展
自
己
的
事
業
的
，
但
她
們

同
時
間
又
需
要
承
擔
大
部
分
照
顧
家
庭
的
工
作

。

如
前
文
所
述
，
要
承
擔
這
繁
重
的
主
作
，
絕
不

容
易
，
在
兩
者
不
能
同
時
兼
顧
的
情
況
下
，
不

少
婦
女
作
出
了
多
項
的
折
衷
方
法
，
其
中
最
常

見
的
，
是
進
行
不
同
年
齡
階
段
的
分
土
，
或
是

擔
任
兼
職
工
作
。

根
據
資
料
顯
示
，
不
同
年
齡
的
婦
女
，
在

參
與
工
作
的
程
度
上
，
是
有
很
大
的
差
異
的
，

九
四
年
，
二
十
五
歲
至
二
十
九
歲
的
婦
女
的
勞

動
參
與
率
為
百
分
之
八
十

一
點
七
，
悶
悶
帥
的

男
性
為
九
十
七
點
八
。

三
十
至

三
十
四
歲
的
婦

女
的
勞
動
參
與
率
下
降
至
百
分
之
六
十

一
一點
五
，

而
間
的
男
性
則

U
A微
跌
至
白
分
之
九
十
八
點
三

(
此
表
二
)
。

.
般
相
信

，
不
少
女
性
是
由
於

婚
後
需
要
照
顧
家
庭
及
生
兒
育
女
而
放
棄
工
作

的
，
蔡
氏
與
陳
氏
的
研
究
便
證
實
這
推
測
(
參

閱
早
已
和
p
g
w

】
也
斗ω
)
，
該
研
究
顯
示
，
由

於
家
務
繁
重
，
女
性
根
本
無
法
外
出
工
作
，
呂

氏
及
新
婦
女
協
進
會
的
研
究
亦
顯
示
，
很
多
婦

女
放
棄
全
職
工
作

，
是
由
於
她
們
的
丈
夫
要
求

她
們
留
在
家
裡
打
理
家
務
(
參
閱
F
E
w
-
ω
2
)
。

此
外
，
要
繼
續
參
與
勞
力
市
場
，
同
時
間

又
可
照
顧
家
庭
，
不
少
婦
女
於
婚
後
，
便
由
全

職
工
作
改
任
半
職
工
作
。
陳
氏
的
研
究
顯
示
，

香
港
兼
職
婦
女
的
人
數
，
由
八
二
年
的
三
萬
三

千
七
百
人
，
增
至
九
三
年
的
凹
萬
五
于
人
，
這

段
期
間
，
婦
女
佔
整
體
兼
職
工
，
亦
山
百
分
之

六
十
二
點
二
上
升
至
百
分
之
七
十
七
點
五
(
參

閱
S
S
w
-
ω
ω
印
)
。

新
婦
女
協
進
會
的
研
究
指
出
，
大
部
分
的

兼
職
女
工
為
已
婚
女
性
。
例
如
一
九
八
二
年
至

一
九
八
八
年
，
出
任
兼
職
工
作
的
已
婚
女
性
人

驗
，
便
自
二
萬
三
千
二
百
人
升
至

三
萬
五
千
三

白
人
，
佔
兼
職
女
工
百
分
之
八
十
叫

(
參
閱

〉
印
的O
門
H
印
什
H
O
口

峙
。
門
HUm 

〉
已
〈
印
口
們
。
自
∞
口
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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F
R

口
H
的
B
U
E
ω
ω)
。
可
見
，
參
與
兼
職
工
作
，

成
為
不
少
已
婚
婦
女
平
衡
繼
續
工
作
及
打
理
家

庭
的
重
要
方
法
。

表二男女勞動參與眾比較(一九九三年至一九九凹年)

勞 動 參 與 率 一出γ- 分 11, 
年 齡 1992 1993 1994 

男 女 男 女 與 女

15-19 28.4 22.1 27.9 20.2 23.9 19.3 
20-24 82.4 82.5 81. 1 79.1 80.2 77.7 
25-29 97.8 79 . 1 97.5 7日 8 97 . 8 81. 7 
30-34 98.6 58.4 98.3 65.0 98.3 
35-39 98.7 51. 4 98.5 50.2 98.6 52.1 I 
40-44 98.1 52.8 98.5 51. 5 98.6 53.1 
45-49 97.2 52.2 97.4 51. 2 97.3 50.5 
50-54 92.7 39.5 92.6 40 .2 92.4 41. 2 
55-59 80.4 25.7 81. 4 25.3 78.3 26.6 
60-64 54.6 16.3 51. 9 13.5 50.7 12.4 

65 and over 18.3 4.4 16. 8 3.8 15.4 3.2 
資料來源: Hong Kong Government (1996). Equal Opportunities­

A Study on Discrimination on the Grounds of Family 
Status. Hong Kong Government Printer. 

川
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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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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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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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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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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羊
，
“
引H
t
n

叫
圳
市
L
v

h
n
H
O
亦

E
H

在
5

從
有
關
香
港
婦
女
處
理
雙
重
期
望
的
討
論不

少
婦

女
在
同
時
間
掃
要
出
外
工
作
及
照
顧
家
庭
，
感

到
困
難
，
結
果
她
們
作
出
妥
協
性
的
選
擇
。
第

一
了
大
多
數
婦
女
的
選
擇
多
著
重
照
顧
家
庭
，

為
此
她
們
或
是
完
全
放
棄
工
作
或
是
改
當
兼
職

工
人
，
這
表
示
「
男
主
外
，
女
主
內
」
的
傳
統

觀
念
仍
然
具
有
重
要
的
影
響
力
;
而
很
多
婦
女

們
認
為
址
(
首
要
的
角
色
是
處
理
家
務
及
照
顧
家

人
。
第

二
了
這
選
擇
亦
令
婦
女
付
上
了
一
定
的

代
價
。
由
於
家
務
工
作
是
非
報
酬
性
的
，
婦
女

放
棄
發
展
事
業
的
機
會
，
獻
身
家
庭
，
亦
很
可

能
令
她
們
失
去
財
政
的
獨
立
權
，
而
需
要
依
相

丈
夫
，
結
果
，
這
強
化
了
男
性
為
一
家
之
主
的

位
置
，
亦
可
能
削
弱
她
們
在
家
中
的
地
位
。
事

實
上
，
不
少
研
究
顯
示
，
很
多
香
港
婦
女
承
擔

家
庭
責
任
與
其
所
享
有
的
家
庭
地
位
並
不
相
稱
，

結
果
飽
受
權
賣
不
符
的
困
擾
(
參
閱
蒜
、

H
ω
ω印
)

肆

是
次
研
究
的
結
果

如
前
面
所
述
，
香
港
城
市
大
學
所
作
的
研

究
的
對
象
，
是
f

商
界
從
事
管
理
工
作
的
婦
女
。

其
所
採
用
的
抽
樣
榜
是
全
港
問
個
主
要
商
會
之

會
員
名
冊
，
這
四
大
商
會
為
香
港
中
華
總
商
會
、

中
華
廠
商
聯
合
會
、
香
港
工
業
總
會
及
香
港
總

商
會
。以

上
商
會
會
員
名
冊
中
，
共
有
一
五
、
八

O
O
大
小
各
行
各
業
的
公
司
。
但
由
於
名
冊
中

某
些
行
業
如
傳
播
媒
介
機
構
、
航
空
公
司
等
為

數
不
多
，
故
研
究
員
利
用
黃
頁
分
類
，
採
用
了

簡
單
系
統
化
的
隨
機
抽
樣
方
法
，
抽
取
了
另
一

批
的
樣
本
，
令
抽
取
樣
本
更
具
代
表
性
。

首
先
，
研
究
員
在
四
本
名
冊
，
系
統
地
隨

機
抽
取
不
同
的
公
司
，
例
如
:
每
頁
的
第
四
或

第
八
間
公
司
。
當
取
得
公
司
地
址
，
研
究
員
即

發
出
邀
請
信
予
公
司
的
負
責
人
。
是
次
共
發
出

了
四
千
五
百
多
封
信
，
其
中
五
百
多
封
因
收
件

人
地
址
不
符
而
無
法
寄
出
。

信
件
誠
意
邀
請
有
管
理
職
責
之
女
雇
員

/

雇
主
/
合
伙
人
等
接
受
訪
問
。
最
後
，
共
有
二

一
五
間
公
司
回
應
及
提
供
了
公
司
裡
合
資
格
女

性
的
姓
名
及
電
話
，
以
便
訪
問
員
作
進
一
步
聯

絡
，
所
有
訪
問
均
在
被
訪
者
的
辦
公
室
進
行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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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
六
星
期
資
料
搜
集
，
是
次
共
訪
問
了
二

百
三
十
八
位
女
性
管
理
階
層
人
員
。
問
卷
中
有

兩
份
因
未
能
完
成
整
個
訪
問
過
程
而
失
效
，
此

外
，
有
一
位
被
訪
者
未
符
合
所
訂
定
之
條
件
而

作
廢
。是

次
研
究
的
對
象
的
特
性
，
明
顯
有
別
於

一
般
的
婦
女
，
首
先
，
超
過
六
成
半
的
受
訪
者

為
已
婚
女
性
(
表
三
)
，
但
她
們
仍
搶
當
全
職

工
作
，
而
普
遍
的
工
作
年
資
亦
是
頗
高
，
兩
成

半
(
百
分
之
二
十
六
點
八
)
的
被
訪
者
有
六
至

十
年
的
工
作
經
驗
，
而
有
十
六
至
二
十
年
工
作

經
驗
者
亦
近
兩
成
半
(
百
分
之

二
十
一
二
)
。
而

工
作
經
驗
超
過
三
十
年
者
，
共
佔
百
分
之
二
十

一
點
八
(
表
四
)

此
外
，
大
部
分
被
訪
者
(
百
分
之
七
十
六

點
六
)
從
沒
有
間
斷
工
作
多
於
半
年
。
而
在
五

十
五
位
曾
經
中
斷
工
作
的
被
訪
者
當
中
，
超
過

三
成
(
百
分
之
三
十
一
)
稱
是
為
了
進
修
原
因
，

超
過
兩
成
半
(
巨
分
之
二
十
七
點
一
一
)
表
示
是

基
於
照
顧
子
女
的
理
由
，
另
外
有
一
成
(
百
分

之
十
二
點
七
)
是
為
了
移
民
的
緣
故
(
表
五
)

總數: 235 

婚姻狀況 百 分 比

未婚 28.5 

已婚 66.0 

分居 0.9 

離婚 2.6 

鯽居 2. 1 

l口~ 100.0 

表三被訪者婚姻狀況總數: 235 

工作年數 百 分 比

1 - 5 9.8 

6 一 1 0 26.8 

1 1 一 1 5 18.7 

1 6 - 2 0 23.0 

2 1 - 2 5 10. 2 

26- 3 0 7.7 

3 1 - 3 5 2.6 

3 6 - 4 0 1. 3 

jthJ h 計 100.0 

表四被訪者畢業後工作的年數

總數: 55 

中斷工作的原因 百 分 比

照顧子女 27.2 

進 修 30.9 

移 民 12.7 

旅 ~T 10.9 

養 病 5.4 

其 他 12.8 

l口~ 100.0 

表五被訪者中斷工作的原因
由
於
她
們
有
頗
長
的
年
資
，
不
少
(
佔
巨

分
之
七
十
二
)
已
晉
升
至
經
理
或
以
上
的
級
別
，

她
們
享
有
的
薪
金
亦
遠
超
乎
一
般
的
水
平
。
年

薪
介
乎
三
十
萬
至
五
十
萬
(
港
元
，
以
下
同
)

的
有
三
成
(
百
分
之
三
十
點
三
)
，
而
介
平
五

十
萬
至
七
十
萬
的
則
超
過
一
成
(
百
分
之
十
一

點
一
一
一
)
，
另
外
有
百
分
之
八
的
被
訪
者
年
薪
超

過
一
百
一
十
萬
。
在
這
段
期
間
，
香
港
的
平
均

年
薪
大
約
是
九
萬
六
干
元
。

上
述
的
資
料
顯
示
，
婚
姻
似
乎
對
大
部
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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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
訪
者
的
事
業
未
有
做
成
重
大
的
影
響
，
大
部

分
的
受
訪
者
從
未
要
因
平
衡
社
會
的
雙
重
期
望

而
需
要
放
棄
工
作
，
或
是
只
擔
當
兼
職
工
作
，

大
部
份
的
受
訪
者
在
婚
後
仍
是
繼
續
發
展
自
己

的
職
業
，
並
取
得
一
定
的
成
就
。
在
處
理
社
會

的
「
雙
重
期
望
」
的
具
體
型
態
上
，
受
訪
者
明

顯
與
一
般
婦
女
有
很
多
不
同
的
地
方
，
究
竟
在

概
念
及
意
識
上
，
她
們
又
有
否
其
獨
特
之
處
，

關
於
這
一
點
，
可
從
以
下
的
資
料
看
到
。

百
分
之
四
十
九
點
凹
的
受
訪
者
非
常
同
意

及
百
分
之
四
十
四
點
三
同
意
「
男
女
應
同
工
同

酬
」
'
百
分
之
二
十
六
非
常
同
意
及
百
分
之
六

十
同
意
「
婦
女
應
司
修
讀
任
何
學
科
及
投
身
任

何
行
業
」
'
百
分
之
三
十
七
非
常
同
意
及
百
分

之
五
十
三
點
二
同
意
「
總
的
來
說
，
有
志
者
事

竟
成
，
婦
女
只
要
努
力
工
作
，
便
會
獲
得
成
就

」
。
百
分
之
五
點
非
常
同
意
及
百
之
六
十
六
點

五
同
意
「
為
改
善
就
業
婦
女
所
面
對
的
情
況
，

家
庭
結
構
要
作
出
轉
變
」
。
這
些
資
料
顯
示
，

大
部
分
的
受
訪
者
既
相
信
婦
女
是
有
能
力
發
展

自
己
的
事
業
，
亦
相
信
現
時
勞
力
市
場
的
運
作

制
度
良
好
，
而
婦
女
亦
可
憑
自
己
的
力
量
，
爭

取
成
就
。

此
外
，
百
分
之
四
十
一
點
七
不
同
意
及
百

分
之
十
三
點
非
常
不
同
意
「
家
中
重
要
事
情
由

丈
夫
作
決
定
」
'
百
分
之
五
十
三
點
六
非
常
同

意
及
百
分
之
四
十
四
點
三
同
意
「
決
定
家
中
要

事
妻
子
亦
應
有
所
參
與
」
'
百
分
之
六
十
四
非

常
同
意
放
百
分
之
五
十
二
同
意
「
現
代
女
性
應

有
個
人
主
見
」
'
百
分
之
十
點
二
非
常
同
意
及

百
分
之
六
十
八
點
五
同
意
「
家
庭
及
子
女
只
是

女
性
生
命
的
一
部
分
」
(
表
六
)

總數: 235 

句子 /同意程度
非常

同意 不同意
非常 A口K吾封t 

同意 不同意 (%) 
家中作重要事定情應由 6.0 25.1 54.9 14.0 100.0 丈夫決

現代女性應有個人
46.4 52.3 0.9 。 .4 100.0 L見

家庭及的子女只是女 10.2 68.5 18.3 3.0 100.0 性~t命一部分

婦女應可修諭任任何
是業員和|及投身 何行 26.0 60.9 13.2 0.0 100.0 

為面改對善的就情況業婦，家女所庭
5.9 65.5 27.7 。 9 100.0 

結1脅要作出轉變

總的來說，有志者

哥哥竟成 ，婦女只要
37.0 53.2 9.4 0.4 100.01 努力工作，便會獲

得成就

表六被訪者對婚姻及工作的態度

這
些
資
料
顯
示
，
不
少
受
訪
者
認
為
，
婦

女
應
有
自
己
看
事
物
的
觀
點
及
建
立
自
己
的
空

間
，
她
們
既
不
打
算
只
充
任
男
性
的
附
屬
，
亦

具
備
充
足
的
信
心
，
積
極
參
與
家
庭
的
決
策
事

務
。
這
些
觀
點
亦
與
她
們
選
擇
在
婚
後
持
續
發

展
自
己
的
事
業
的
具
體
行
為
，
非
常
吻
合
。
而

她
們
的
事
業
發
展
亦
帶
來
多
項
好
處
，
致
使
她

們
對
建
立
自
己
的
個
人
發
展
空
間
，
爭
取
獨
立

決
策
權
及
實
踐
自
己
潛
能
的
觀
點
，
進
一
步
得

到
強
化
。
關
於
這
點
可
從
訪
問
她
們
對
工
作
的

好
處
的
看
法
得
到
印
證
。

在
訪
問
中
，
訪
問
員
提
出
了
共
有
十
項
有

關
工
作
對
已
婚
女
性
的
好
處
的
句
子
，
被
訪
者

須
表
示
每
一
句
旬
于
對
她
們
的
重
要
性
，
分
數

幅
度
由
一
至
五
分
，
分
數
愈
高
表
示
重
要
性
愈

大
。

結
果
顯
示
除
了
兩
句
句
子
外
，
其
餘
句
子

都
被
大
部
分
受
訪
者
評
定
為
「
重
要
」
(
四
分

)
及

「
非
常
重
要
」

(
五
分
)
。
有
超
過
半
數

(
百
分
之
五
十
六
點
一
一
)
給
予

「
經
濟
獨
立

」
五
分
，
亦
有
超
過
一
半
人
(
百
分
之
五
十
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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點
六
)
認
為
「
避
免
與
社
會
脫
節
」
值
五
分
。

而
被
大
部
分
受
訪
者
評
定
為
不
太
重
要
(
三
分

)
的
事
項
包
括
:
「
在
家
庭
中
與
丈
夫
有
平
等

的
權
力
」

(
E
分
之
三
十
一
點
二
一
)
及
「
對
社

會
有
貢
獻
」
(
百
分
之
三
十
三
點
三
)
(
見
表

七
)

表七工作對已婚被訪者的好處的重要性

旬子/ 分數 2 3 4 5 合計(%)

在家庭中與丈夫有平等
4.3 5.7 31. 3 30.9 27.8 100.00 

f一卡利11， 較fff，一大力的自由去做自己
0.9 3.5 15.2 31. 2 49.4 100.00 l叮咚[

夫婦可分草工作的苦與樂 2.6 3.9 18.2 28.1 47.2 100.00 

增強自尊 1. 3 1. 3 26.4 29.4 41. 6 100.00 

經濟獨立 1. 7 2.2 16.4 23 .3 56.5 100 . 00 

降百面己的才能 1. 3 2.6 15. 1 33.2 47.8 100.00 
對討會有~獻 3.0 3.9 33.3 29.4 30.3 100.00 

避免與社會脫節 0.4 1. 7 13.8 31. 5 52 . 6 100.00 
但9'[ 得收入令書長人生活得

2.6 4.3 21. 6 32.0 39.4 100.00 \I~音H誣

老年退休後的保障 6.9 7.3 20.3 26.7 38.8 100.00 

而
國
七
亦
顯
示
「
避
免
與
社
會
脫
節
」
的

平
均
值
最
高
(
四
點
三
四
一
)
，
其
次
是

「
經

濟
獨
立
」
(
四
點
三
零
六
)
，
再
按
著
是
「
有

較
大
的
自
由
去
做
自
己
的
事
」
(
四
點
二
四
七

) 

。

然
而
，
上
述
的
調
查
結
果
，
並
不
足
以
表

示
，
受
訪
者
傾
向
在
家
中
爭
取
完
全
的
男
女
平

等
，
或
是
將
發
展
事
業
的
重
要
性
，
提
升
至
等

同
照
顧
家
庭
的
任
務
。
相
反
，
從
調
查
中
所
發

掘
出
來
的
另
一
些
資
料
顯
示
，
「
男
主
外
，
女

主
內
」
的
觀
念
，
仍
然
是
存
在
於
不
少
受
訪
者

的
腦
中
的
。

當
被
問
及
家
庭
或
事
業
那
樣
較
為
重
峙
，

近
六
成
(
百
分
之
五
十
八
點
七
)
的
受
訪
者
表
示

兩
者
同
樣
重
要
，
百
分
之
三
十
五
點
七
的
人
認

為
家
庭
較
重
要
。
認
為
兩
者
同
樣
重
要
的
一
百

三
十
八
位
被
訪
者
被
要
求
對
兩
者
作
出
取
捨
峙
，

超
過
八
成
(
百
分
之
八
十
一
點
九
)
寧
可
放
棄

事
業
，
只
有
略
多
於
一
成
(
百
分
之
十
一
點
六

)
願
意
放
棄
家
庭
，
剩
下
的
認
為
沒
法

作
出
取

拾
。
此
外
，
雖
然
受
訪
者
和
丈
夫
一
樣
，
一
起

出
外
工
作
，
並
承
擔
部
分
的
家
庭
開
支
，
但
他

們
所
承
擔
的
家
務
遠
比
丈
夫
為
多
，
特
別
是
在

照
顧
子
女
方
面
，
她
們
所
承
擔
的
責
任
，
亦
比

較
丈
夫
為
大
。
過
半
數
的
被
訪
者
(
百
分
之
五

十
二
點
七
)
指
出
丈
夫
做
家
務
比
她
們
少
，
而

大
家
各
做
一
半
的
佔
三
成
多
(
百
分
之
三
十
二

點
二
)接

近
半
數
(
百
分
之
四
十
七
點
八
)
的
被

訪
者
獨
自
負
責
會
見
子
女
的
老
師
;
四
成
(
百

分
之
四
十
)
的
人
獨
自
負
責
指
導
子
女
的
功
課.. 

超
過
四
成
(
百
分
之
四
十
二
點
四
)
的
人
獨
自

照
顧
生
病
的
子
女
;
近
四
成
(
百
分
之
三
十
七

)
獨
自
處
理
子
女
的
社
交
及
課
外
活
動
。
與
丈

夫
一
起
共
同
照
顧
孩
子
佔
最
高
百
分
比
的
項
目

有
三

.. 

選
擇
子
女
就
讀
的
學
校
(
百
分
之
三
十

一
點
五
)
;
處
理
子
女
的
突
發
事
情
(
百
分
之

三
十
二
點
七
)
;
及
處
理
子
女
情
緒
問
題
(
百

分
之
三
十
八
點
一
一
)
。
表
八
亦
顯
示
絕
少
受
訪

者
的
丈
夫
是
獨
自
處
理
這
些
工
作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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總數: 165 

旬子/分數 丈夫 自己 一同 看情 其他 不適 合計(%)

會兒子女的老師 1. 8 47.8 14.5 0.6 10.9 24.3 100.0 

指導子女的功課 7.3 40.0 14.5 4.2 9.1 24.8 100.0 

選擇子女就讀的學校 3.0 19. 1 31. 5 2.6 14.0 14.0 100.0 

照顧生病的子女 1. 2 42.4 27.3 2.4 8.5 18.1 100.0 

處理子女的突發事情 3.0 31. 5 32.7 0 . 6 14.5 17.6 100.0 

處理子女的社交及課外活動 1. 2 37.0 28.5 1. 2 9.1 23.0 100.0 

處理子女情緒問題 2.4 30.3 38.2 0.6 6.7 21. 9 100.0 

表八照顧子女方面的分工

上
述
的
資
料
顯
示
，
受
訪
者
雖
然
在
事
業

上
已
爭
取
到
一
定
的
成
就
，
但
她
們
仍
以
家
庭

為
重
，
特
別
是
在
照
顧
子
女
方
面
，
女
性
所
獨

自
承
擔
的
壓
力
遠
遠
超
過
丈
夫
所
承
擔
的
比
例
。

因
此
，
她
們
為
要
滿
足
社
會
的
雙
重
期
望
，
不

得
不
背
負
起
雙
重
的
負
擔
。
結
果
令
生
活
出
現

一
定
的
困
難
。

第
一
項
資
料
顯
示
，
受
訪
者
要
兼
顧
外
邊

工
作
及
在
家
照
顧
家
人
時
，
感
到
困
難
，
是
她

們
認
為
工
作
所
帶
來
的
壞
處
。
是
次
研
究
共
提

出
八
旬
有
關
工
作
對
已
婚
婦
女
的
壞
處
的
句
子
，

被
訪
者
被
要
求
表
示
她
們
對
每
一
項
壞
處
的
介

意
程
度
。
分
數
幅
度
同
樣
是
一
至
五
分
，
一
代

表
毫
不
介
意
，
五
代
表
非
常
介
意
。

結
果
顯
示
，
最
高
百
分
比
的
被
訪
者
對
「

面
對
世
人
認
為
應
以
家
庭
為
重
，
事
業
為
次
的

壓
力
」
'
「
夫
婦
在
事
業
上
競
賽
而
影
響
感
情

」
及
「
工
作
沉
悶
」
毫
不
介
意
，
其
百
分
比
是

百
分
之
三
十
四
點
五
，
百
分
之
三
十
二
點
二
及

百
分
之
二
十
二
點
九
。
至
於
大
部
分
被
訪
者
最

介
意
的
事
項
，
則
是
「
沒
有
時
間
照
顧
子
女

」
'

百
分
之
二
十
六
點
五
給
予
五
分

.• 

百
分
之

二
十
八
點
七
給
予
四
分
，
顯
示
現
代
事
業
有
成

的
女
性
，
仍
非
常
重
視
自
己
回
親
的
角
色
。

見
表
九
)

總數: 235 

句子/分數 2 3 4 5 合計(%)

面對世人認為女性應以
家庭為重，事業為次的 34.5 14.7 29.3 13.4 8.2 100.0 
壓力

角色有衝突 27.4 20.4 36.1 12.2 3.9 100.0 

沉重工作量 15.5 20.3 28.9 23.3 12.1 100.0 

沒有時間去維繫與親友
12.9 18.1 34.1 2 1. 1 13.8 100.0 的感情

夫婦在事業上競賽而影
32.2 15.2 20.9 17.4 13.9 響感情 100 . 0 I 

沒有時間照顧子女 12.2 9.6 22.6 28.7 26.5 100.0 

工作沉悶 22.9 14.3 2 1. 6 2 1. 2 19.9 100.0 

沒有時間去做自己喜歡
12.6 13.0 38.1 19.0 17.3 100.0 的事情

表九工作對已婚被訪者的壞處的介意程度

另
一
項
證
據
，
顯
示
婦
女
要
同
時
工
作
及

照
顧
家
庭
是
感
到
十
分
吃
力
的
，
是
很
多
被
訪

者
在
分
配
時
間
時
，
遇
上
困
難
，
超
過
六
成
(

百
分
之
六
十
二
點
五
)
的
被
訪
者
認
為
自
己
的

私
人
時
間
非
常
不
足
夠
或
不
足
夠
，
只
有
三
成

半
(
百
分
之
三
十
七
點
一
)
的
人
感
到
足
夠
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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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
常
足
夠
(
參
考
表
十
)
。
而
時
間
不
足
正
是

負
擔
過
重
的
具
體
反
映
。

表十 被訪者私人時間的足夠性

時間的足夠性 E3 分 比

非常足夠 0.9 

足夠 36 . 2 

不足夠 45.5 

非常不足夠 17 . 0 

泣答案 0.4 

A口h 計 100.0 

E

、
才
J
G岡
耳
川
叮
叮
士
口
自
忙

I
u
-
-
=
p
=
-
E
P
E
μ
鬥
歹
本
小

E
7

從
士
述
的
討
論
，
我
們
得
出
數
點
的
啟
發

.. 

雖
然
從
經
濟
活
動
的
角
度
方
面

，

香
港
再

不
是
封
建
社
會
，
而
女
性
出
外
工
作
的
機
會
不

斷
增
多
，
不
少
甚
至
是
事
業
有
成
，
取
得
自
薪

要
職
，

在
財
政
方
面
又
成
為
家
庭
的
重
要
支
柱
。

但
在
不
少
女
性
的
心
底
裳
，
仍
是
以
家
庭
為
喧
，

並
傾
向
成
為
家
庭
的
主
要
照
顧
者
，
出
於
這
價

值
取
向
的
驅
使
，
這
些
事
業
成
功
的
女
性
，
大

多
傾
向
同
時
承
擔
著
雙
重
的
負
擔

，

因
為
她
們

意
識
到
，
無
論
她
們
在
兩
者
當
中
，
作
出
那

r

種
選
擇
，
她
們
都
要
付
出
沉
重
的
代
價
，
研
究

的
結
果
顯
示
出
，
完
全
的
男
女
平
等
仍
難
於
在

香
港
社
會
實
踐
。

雖
然
是
次
研
究
的
受
訪
者
在
處
理
雙
重
期

望
的
具
體
形
態
與
香
港
的
一
般
婦
女
有
異
，
但

她
們
對
雙
重
期
望
的
基
本
看
法

，

則
似
乎
有
很

大
的
相
同
點
。
即
在
原
則
上
，
她
們
是
贊
同
婦

女
應
有
自
己
的
空
間
和
發
展
才
能
的
機
會
，
但

她
們
卻
認
為
首
要
擔
當
的
角
色

，

是
照
顧
子
女

及
打
理
家
務
。
因
此
，
偽
滿
足
這
些
角
色
的
期

望
，

而
付
出
沉
重
的
代
價

，

她
們
似
乎
亦
在
所

不
計
。
建
基
於
這
一
點
，
我
們
可
以
推
測
到

，

假
若
照
顧
家
務
與
參
與
工
作
兩
者
不
能
完
全
並

容
峙
，

她
們
很
有
可
能
與
一
般
婦
女
所
選
擇
的

一
樣
，
即
放
棄
工
作
或
改
任
兼
職
工
人
。

然
而
，
研
究
亦
發
現

，
她
們
亦
有
本
身
一

定
的
催
厚
條
件
，
可
以
令
她

們
在
腦
後

仍
繼
細

工
作
。
首
先
，
她
們
所
擔
任
的
，
均
是
高
薪
高

職
，
對
於
家
庭
，
亦
作
出
一
定
的
經
濟
貢
獻
，

這
些
優
勢
，
使
她
們
在
家
庭
的
決
策
過
程
中
，

享
有
一
定
的
地
位
，
並
真
有
與
丈
夫
討
價
還
價

的
權
力
，
保
留
發
展
自
己
事
業
的
機
會
，
及
要

求
丈
夫
分
擔
部
分
的
家
務
。

再
者
，
她
們
亦
享
有
優
厚
的
經
濟
條
件
，

聘
請
傭
人
分
擔
家
庭
工
作
。
接
近
七
成
(
百
分
之

六
十
八
點
五
)
的
已
婚
被
訪
者
均
僱
用
家
務
助
理
，

僱
用
全
職
家
務
助
理
者
近
五
成
(
百
分
之
四
十
八

點
五
)
，

而
僱
用
兼
職
的
則
有
兩
成
(
百
分
之
二

十

)
。
如
果
她
們
沒
有
能
力
聘
請
傭
人
的
話
，
她

們
可
否
在
出
外
工
作
之
餘
，
兼
顧
家
務
工
作

，

實
在
令
人
懷
疑
。

從
一
般
香
港
婦
女
與
是
次
調
查
的
被
訪
者

在
處
理
雙
重
期
望
的
異
同
，
我
們
看
到
傳
統
觀

念
對
男
女
分
工
的
安
排
，
仍
具
深
遠
的
影
響
力
。

因
此
，
假
若
我

們
要
改
善
婦
女
的
地
位
，
減
低

她
們
在
生
活
上
的
困
難
，
單
是
提
升
她
們
的
物

質
條
件
，

即
給
予
她

們
參
與
勞
力
市
場
及
教
育

的
機
會
是
不
足
夠
的

，

我
們
還
需
要
f

解
，
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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